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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律師會被處罰嗎？什麼是律師懲戒？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法律⼊⾨  ‧ 2023-06-30

本⽂

本⽂以下將介紹律師遭移送懲戒後的程序（包括救濟⽅式），以及可能受到的懲戒處分類型；⾄於哪些⾏為會
被認為是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則可以參閱律師倫理系列⽂章的《律師為什麼不能跟我保證勝訴？哪些
是律師要遵守的倫理規範？（上）》、《律師為什麼不能跟我保證勝訴？哪些是律師要遵守的倫理規範？
（下）》兩篇。

⼀、律師什麼時候會被懲戒？

律師以保障⼈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主法治為使命，所以為了讓律師能夠本於⾃律、⾃治的精神來執⾏職
務、維護社會公義[1]，律師法第73條[2]明訂了數項律師應付懲戒的相關事由，包括：違反旋轉⾨條款[3]、違
反迴避規定[4]、無故終⽌當事⼈的委任[5]、以誇⼤不實或不正當的⽅法招攬訴訟[6]、與司法⼈員或警察有不
當往來[7]、違反保密義務的情節重⼤[8]等。

舉例來說，A和B發⽣⾞禍，⼈⾞均無傷，兩⼈本來決定各⾃離去、互不追究，不料路過的Z律師跳出來對A
說：「我專攻⾞禍案件且勝訴率百分之百，我來幫你對B提告，律師費可以打折！」此時，Z律師的⾏為已經
違反律師法第40條第1項[9]「律師不得挑唆或以不正當之⽅法招攬訴訟」及律師倫理規範第29條[10]「律師不
得擔保有利結果」的規定，所以Z律師會遭懲戒。

⼆、關於「懲戒」程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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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不肖律師的懲戒程序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眾可以將律師移送懲戒嗎？

如果⺠眾不幸遇到不肖律師，可以具名提出書⾯，說明事實經過並提供相關證據，向這位律師所屬的「地⽅律
師公會」[11]申訴[12]，由地⽅律師公會審酌，並透過會員⼤會、會員代表⼤會或理監事聯席會議的決議，決
定是否移送。換句話說，⺠眾不能⾃⼰決定是否要將律師移送懲戒。

除了「地⽅律師公會」以外，依律師法第76條[13]的規定，還有另外2個單位可以決定是否要將律師移送懲
戒，分別是「⾼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以及「全國律師聯合會」。



⽽上述的單位如果確定要移送懲戒後，懲戒案就會送到「律師懲戒委員會」去[14]。

附帶⼀提，如果律師是因依法辦理其他業務（例如：代理商標、專利、⼟地及⼯商登記等）[15]⽽有應受懲戒
的事由時，也可以由相對應的主管機關直接移送給「律師懲戒委員會」處理，這是除了上述3個單位外，⽐較
特別的管道。

（⼆）懲戒的過程

律師懲戒委員會收到懲戒案件後，會將繕本送給被付懲戒的律師，讓律師在20⽇內提出申辯書，為⾃⼰提出
解釋和答辯[16]；另⼀⽅⾯，也會由審查委員負責作成審查意⾒並送給委員⻑，委員⻑於收到審查意⾒後1個
⽉內必須召開審議會議[17]。

要注意的是，審議會議必須有2∕3以上委員的出席（⼈數上是⾄少要有11⼈）[18]，審議結果則必須過半
數。

（三）不肖律師會⾯臨哪些懲戒處分？

懲戒的處分共有5種[19]：

其中「除名」是最嚴重的結果，因為曾受除名處分的⼈想再申請律師證書，法務部會依法不發給[20]，所以受
除名處分的話，便終⽣不得再任律師。

三、關於「覆審」的程序

就像⺠眾收到對⾃⼰不利的判決會提起上訴進⾏救濟⼀樣，不論是被懲戒的律師或移送懲戒的單位，若對於律
師懲戒委員會的決議不服，都可以向「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21]。

（⼀）覆審的過程

如果被付懲戒的律師或移送懲戒的單位，對於律師懲戒委員會的決議不服，都可以在收到決議書後20⽇內，
提出請求覆審的理由書和繕本，先送給律師懲戒委員會[22]，由律師懲戒委員會轉送給對⽅[23]，如果收受⽅
有意⾒，則可在送達後10⽇內提出申辯書或意⾒書[24]。

律師懲戒委員會收受申辯書或意⾒書、或是於前述的10⽇期限屆滿後，就會再把資料送到律師懲戒覆審委員
會進⾏第2次的審查。⾄於覆審的程序原則上與第1次的懲戒程序相同[25]。

1. 命於⼀定期間內⾃費接受律師倫理規範研習
2. 警告
3. 申誡
4. 停⽌執⾏職務2⽉以上2年以下
5. 除名



（⼆）收到覆審結果，還可以提出救濟嗎？

雖然對於律師懲戒委員會做出的第1次懲戒處分，可以請求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進⾏第2次的審查，但對於律
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做出的決定，則不能夠再請求救濟（也就是只能救濟⼀次）。

因為根據司法院釋字第378號解釋[26]，律師懲戒委員會就好⽐⾼等法院，所以律師懲戒委員會做出的決議就
相當於⾼等法院的判決，⽽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就好⽐最⾼法院，所以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的決議就像是「終
審判決」，直接確定⽽不能再救濟[27]。

例外只有在決議的認定顯然不合法規、有新證據可以推翻決議，或是委員會的組織有不合法等情形，才能就已
經確定的決議聲請「再審議」[28]。

四、⼀般⺠眾可以查詢律師被懲戒的處分嗎？

懲戒處分的決議會在確定時⽣效[29]。確定之後，律師懲戒委員會或覆審委員會就會把資料送給司法院、法務
部、全國律師聯合會，以及受懲戒律師所屬的地⽅律師公會[30]。⽽法務部負責將律師懲戒的結果公告在網站
上[31]（⽬前是公告在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32]中的「懲戒決議書公開與查詢」），這屬於公開資訊，⺠眾上
網即可查詢。

註腳
   律師法第1條：「

I 律師以保障⼈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主法治為使命。
II 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律⾃治之精神，誠正信實執⾏職務，維護社會公義及改善法律制度。」

[1]

   律師法第73條：「律師有下列情事之⼀者，應付懲戒：
⼀、違反第⼆⼗四條第四項、第⼆⼗五條第⼀項、第⼆項、第⼆⼗⼋條、第⼆⼗九條、第三⼗⼆條、第三
⼗四條、第三⼗⼋條、第四⼗條第⼀項、第四⼗⼀條、第四⼗⼆條、第四⼗四條⾄第四⼗七條規定。
⼆、犯罪⾏為經判刑確定。但因過失犯罪，不在此限。
三、違反第⼆⼗⼀條第三項、第⼆⼗四條第五項、第三⼗條、第三⼗⼀條、第三⼗五條第⼆項、第三⼗六
條、第三⼗九條、第四⼗三條或違背律師倫理規範，情節重⼤。」

[2]

   律師法第73條第1款。
律師法第28條：「司法⼈員⾃離職之⽇起三年內，不得在其離職前三年內曾任職務之法院或檢察署執⾏
律師職務。但其因停職、休職或調職等原因離開上開法院或檢察署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3]

   律師法第73條第1款。
律師法第29條：「
I 律師與法院院⻑有配偶、五親等內⾎親或三親等內姻親之關係者，不得在該法院辦理訴訟事件。
II 律師與檢察署檢察⻑有前項之親屬關係者，不得在該檢察署及對應配置之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及以檢
察署或檢察官為當事⼈或參加⼈之⺠事事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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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律師與辦理案件之法官、檢察官、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第⼀項之親屬
關係且受委任在後者，應⾏迴避。」
律師法第34條：「
I 律師對於下列事件，不得執⾏其職務：
⼀、本⼈或同⼀律師事務所之律師曾受委任⼈之相對⼈之委任，或曾與商議⽽予以贊助者。
⼆、任法官、檢察官、其他公務員或受託⾏使公權⼒時曾經處理之事件。
三、依仲裁程序以仲裁⼈⾝分曾經處理之事件。
四、依法以調解⼈⾝分曾經處理之事件。
五、依法以家事事件程序監理⼈⾝分曾經處理之事件。
II 前項第⼀款事件，律師經利益受影響之當事⼈全體書⾯同意，仍得受任之。
III 當事⼈之請求如係違法或其他職務上所不應為之⾏為，律師應拒絕之。」

   律師法第73條第1款。
律師法第32條：「律師接受委任後，⾮有正當理由，不得⽚⾯終⽌契約；終⽌契約時，應於相當期間前
通知委任⼈，並採取必要措施防⽌當事⼈權益受損，及應返還不相當部分之報酬。」

[5]

   律師法第73條第1款。
律師法第40條第1項：「律師不得挑唆訴訟，或以誇⼤不實、不正當之⽅法推展業務。」

[6]

   律師法第73條第1款。
律師法第44條：「律師不得與司法⼈員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為不正當之往還酬應。」

[7]

   律師法第73條第3款。
律師法第36條：「律師有保守其職務上所知悉秘密之權利及義務。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8]

   律師法第40條：「
I 律師不得挑唆訴訟，或以誇⼤不實、不正當之⽅法推展業務。
II 前項推展業務之限制，於律師倫理規範中定之。」
補充說明，案例中Z律師的⾏為也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第1項第1款的規定。
律師倫理規範第12條：「
I 律師不得以下列⽅式推展業務：
⼀、作誇⼤不實或引⼈錯誤之宣傳。
⼆、⽀付介紹⼈報酬，但法令或全國律師聯合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利⽤司法⼈員或聘僱業務⼈員為之。
四、其他不正當之⽅法。
II 律師推展業務限制之相關規範，應由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訂定，並經會員代表⼤會通過
。」

[9]

   律師倫理規範第29條：「律師就受任事件，不得擔保將獲有利之結果。」[10]
   律師執業都必須先加⼊「地⽅律師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

律師法第19條：「領有律師證書並加⼊地⽅律師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者，得依本法規定於全國執⾏律
師職務。」
詳細說明可參考：楊舒婷（2022），《成為正式律師後就可以直接執業嗎？⼀般⼈怎麼確認⼀個⼈是不
是律師？》。

[11]

   ⼀般⺠眾如果要提出申訴，可以參考各地⽅律師公會的相關規定或申訴書。
例如，臺北律師公會的台北律師公會會員違反倫理⾵紀案件處理程序第2條第1項：「凡認本公會會員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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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有違反法律或倫理⾵紀之⾏為，依律師法、律師懲戒規則、律師倫理規範及本公會章程，應受懲戒
者，得由本公會會員或⼀般⺠眾以書⾯向本公會提出申訴。 」或是臺中律師公會的「倫理⾵紀案件申訴
書」等。

   律師法第76條：「
I 律師應付懲戒或有第七條所定情形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下列機關、團體移付律師懲戒委員會處理
：
⼀、⾼等檢察署以下各級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對在其轄區執⾏職務之律師為之。
⼆、地⽅律師公會就所屬會員依會員⼤會、會員代表⼤會或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為之。
三、全國律師聯合會就所屬個⼈會員依律師倫理⾵紀委員會決議為之。
II 律師因辦理第⼆⼗⼀條第⼆項事務應付懲戒者，中央主管機關就其主管業務範圍，於必要時，得逕⾏移
付律師懲戒委員會處理。」

[13]

   律師懲戒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等法院法官、⾼等檢察署檢察官、律師，以及學者或社會公正⼈⼠。
律師法第78條：「律師懲戒委員會，由⾼等法院法官三⼈、⾼等檢察署檢察官三⼈、律師七⼈及學者或
社會公正⼈⼠⼆⼈擔任委員；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律師懲戒及審議規則第2條第1項：「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律師懲戒再審議委員會之委員，法官三⼈由臺灣
⾼等法院指定，檢察官三⼈由臺灣⾼等檢察署指定，律師七⼈由全國律師聯合會推薦，學者或社會公正⼈
⼠⼆⼈由臺灣⾼等法院就臺灣⾼等檢察署及全國律師聯合會各⾃推舉三⼈之名單中遴聘之；委員⻑由委員
互選之。」

[14]

   律師法第21條第2項：「律師得辦理商標、專利、⼯商登記、⼟地登記、移⺠、就業服務及其他依法得代
理之事務。」

[15]

   律師法第85條第1項：「律師懲戒委員會受理懲戒事件，應將移送理由書繕本送達被付懲戒律師。被付懲
戒律師應於收受後⼆⼗⽇內提出申辯書，其不遵限提出者，於懲戒程序之進⾏不⽣影響。」

[16]

   律師懲戒及審議細則第6條：「審查委員應於懲戒事件輪分後⼆個⽉內將審查經過情形，作成審查意⾒送
交委員⻑；委員⻑應於收受審查意⾒後⼀個⽉內召開審議會議。」

[17]

   律師法第93條：「
I 律師懲戒委員會之審議會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但委員有第⼋⼗⼀條應迴避之
事由者，不計⼊應出席⼈數。
II 審議應以過半數之意⾒決之。
III 審議之意⾒，分三說以上，均未達過半數時，以最不利於被付懲戒⼈之意⾒順次算⼊次不利於被付懲
戒⼈之意⾒，⾄達過半數之意⾒為決議。
IV 審議不公開，其意⾒應記⼊審議簿，並應嚴守秘密。」

[18]

   律師法第101條：「
I 懲戒處分如下：
⼀、命於⼀定期間內⾃費接受額外之律師倫理規範六⼩時⾄⼗⼆⼩時之研習。
⼆、警告。
三、申誡。
四、停⽌執⾏職務⼆⽉以上⼆年以下。
五、除名。
II 前項第⼆款⾄第四款之處分，應併為第⼀款之處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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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法第5條第1項第2款：「申請⼈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發給律師證書：……⼆、曾受本法所定除名
處分。」

[20]

   律師法第79條：「被付懲戒律師或原移送懲戒機關、團體，對於律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向律
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最⾼法院法官、最⾼檢察署檢察官、律師，以及學者或社會公正⼈⼠。
律師法第80條：「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由最⾼法院法官三⼈、最⾼檢察署檢察官三⼈、律師七⼈及學
者或社會公正⼈⼠⼆⼈擔任委員；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律師懲戒及審議細則第2條第2項：「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及律師懲戒覆審再審議委員會之委員，法官三
⼈由最⾼法院指定，檢察官三⼈由最⾼檢察署指定，律師七⼈由全國律師聯合會推薦，學者或社會公正⼈
⼠⼆⼈由最⾼法院就最⾼檢察署及全國律師聯合會各⾃推舉三⼈之名單中遴聘之；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

[21]

   律師法第97條：「
I 被付懲戒律師或移送懲戒機關、團體，不服律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請求覆審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起
⼆⼗⽇內為之。
II 請求覆審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律師懲戒委員會。」

[22]

   對⽅是指律師提出的話就送給單位、單位提出的話就送給律師。[23]
   律師法第98條：「

I 律師懲戒委員會應將請求覆審理由書繕本送達原移送懲戒機關、團體或被付懲戒律師。
II 前項受送達⼈得於⼗⽇內提出意⾒書或申辯書。
III 律師懲戒委員會應於前項期限屆滿後，速將全卷連同前項意⾒書、申辯書送交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

[24]

   律師法第100條：「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覆審程序，除本節另有規定外，準⽤第⼆節之規定。」[25]
   司法院釋字第378號解釋：「依律師法第41條（編按：2020年律師法修正後為第78條）及第43條（編

按：2020年律師法修正後為第80條）所設之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性質上相當於設在
⾼等法院及最⾼法院之初審與終審職業懲戒法庭，與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等其他專⾨職業⼈員懲戒組織係隸
屬於⾏政機關者不同。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即屬法院之終審裁判，並⾮⾏政處分或訴願決定，⾃不
得再⾏提起⾏政爭訟，本院釋字第⼆九五號解釋應予補充。」

[26]

   其實從委員會的成員組成也可看出端倪。像律師懲戒委員會的成員（律師法第78條）是⾼等法院法官、
⾼等檢察署檢察官；但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的成員（律師法第80條）是最⾼法院法官和最⾼檢察署檢察
官，在層級上的確有所不同。

[27]

   律師法第106條：「律師懲戒委員會或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確定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原移
送懲戒機關、團體或受懲戒處分⼈，得聲請再審議：
⼀、適⽤法規顯有錯誤。
⼆、律師懲戒委員會或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組織不合法。
三、依法律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議。
四、參與決議之委員關於該決議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已經證明，或關於該決議違背職務受懲戒處分，
⾜以影響原決議。
五、原決議所憑之證⾔、鑑定、通譯或證物經確定判決，證明其為虛偽或偽造、變造。
六、同⼀⾏為其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或為決議基礎之刑事判決，依其後之確定裁判已變更。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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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吳孟勳（2022），《我們的法官有⼈在監督嗎？——（三）職務法庭與法官⾃律》。

七、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認應變更原決議。
⼋、就⾜以影響原決議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
九、確定決議所適⽤之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法官解釋為牴觸憲法。」

   律師法第103條：「
I 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之主⽂，應由司法院公告之。
II 律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無⼈請求覆審或撤回請求者，於請求覆審期間屆滿時確定。
III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於公告主⽂時確定。」
律師法第105條：「懲戒處分之決議於確定後⽣效，其執⾏⽅式如下：
⼀、命於⼀定期間內⾃費接受額外之律師倫理規範之研習、警告或申誡之處分者，法務部於收受懲戒處分
之決議書後，應即通知全國律師聯合會，督促其所屬地⽅律師公會執⾏。
⼆、受除名處分或⼀定期間停⽌執⾏職務處分者，法務部應將停⽌執⾏職務處分之起訖⽇期或除名處分⽣
效⽇通知司法院、經濟部、全國律師聯合會及移送懲戒機關、團體。」

[29]

   律師法第104條：「
I 律師懲戒委員會或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應將決議書送司法院、法務部、受懲戒律師所屬地⽅律師公會及
全國律師聯合會，並應於懲戒處分決議確定後⼗⽇內將全卷函送法務部。
II 法務部應將前項決議書，對外公開並將其置於第⼀百三⼗六條之律師及律師懲戒決議書查詢系統。
III 前項公開內容，除受懲戒處分⼈之姓名、性別、年籍、事務所名稱及其地址外，得不含⾃然⼈之⾝分
證明⽂件編號及其他⾜資識別該個⼈之資料。」

[30]

   律師法第136條：「
I 法務部應於網站上建置律師及律師懲戒決議書查詢系統，供⺠眾查詢。
II 前項查詢系統公開之律師懲戒決議書，應註明該懲戒決定是否已確定。
III 第⼀項查詢系統得對外公開之個⼈資料如下：
⼀、姓名。
⼆、性別。
三、出⽣年。
四、律師證書之字號及相⽚。
五、事務所名稱、電⼦郵件、地址及電話。
六、所屬地⽅律師公會。
七、除名、停⽌執⾏職務及五年內之其他懲戒處分。」

[31]

   法務部為避免根本不具律師資格的⼈謊稱⾃⼰是律師⽽接案，或是有律師未依法加⼊公會就擅⾃執業，特
別設⽴「律師查詢系統」，只要輸⼊姓名即可查詢該名律師的證書字號及其所登錄的公會，以確保⺠眾的
權益。
詳細說明可參考：楊舒婷（2022），《成為正式律師後就可以直接執業嗎？⼀般⼈怎麼確認⼀個⼈是不
是律師？》。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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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律師懲戒，律師懲戒委員會，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律師法，律師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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